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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服務電話：(02)2506-9988 傳真：(02)6608-8506  (02)2506-5132
地址：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67號11樓 http://www.ddv.com.tw
【證照自帶機場切結書】
旅客         等   人，參加大都會旅行社，民國   年   月  日        行程，護照由本人於出發日當天自行帶至機場。如出發當日未帶有效之說照及簽証至機場，或因個人法律限，導致無法上飛機，所衍生之一切後果及賠償費用願自行負責，絕無異議，特立此據。
注意事項：

1. 役男或未服役者，出國前需加蓋【出國核淮章】，如因未告知旅行社，又未自行申請【出國核淮章】。

2. 在台灣地區無戶籍國民，即護照內未載身份證統一編號者，入出境應先申請許可。

3. 國軍人員出國，應先向國防部或其授權單位核淮。

4. 旅客如持外國護照者，請自行向政府機關確認出入境應辦理之相關手續及文件。

5. 請準時於”航班飛機起飛前二小時”抵達機場集合櫃檯。

其它參團旅客如下：
參團人代表：

身份証號： 

電話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填妥資料後，敬請回傳：(02)6608-8509  
